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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湖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
包干制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管理办法》已经学

校审定，现予公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1.湖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项目负责人

承诺书

2.湖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经费使用

“负面清单”

湖南农业大学

2022年7月11日

湘农大发〔2022〕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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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财政科研

项目经费管理的改革精神，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权、

资源调度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

活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

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 号），《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177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1〕237

号）和《湖南省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实施方案》（湘

科发〔2021〕13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项目主管单位明确规定实行经费

包干制管理的科研项目。

第三条 凡以学校名义承担的包干制项目经费，须全部

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

个人无权截留、挪用。

第四条 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实行“学校职能部门、学院、

项目负责人”三级管理体制，各负其责，密切配合，相互协作，

全面做好包干制项目经费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费使用管理

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是包干制项目经费使用的直接责任

人，对经费使用的合法性、真实性、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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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干制项目经费使用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项目负责

人需签署承诺书（附件 1），在承诺遵守科研伦理道德和作

风学风诚信要求、经费全部用于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相关支出

的基础上，自主决定项目经费使用。

第六条 实行项目经费定额包干资助，在经费资助额度

内，不区分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申请

书和任务书时，只列预算总额，无需编制项目预算。

第七条 包干制项目经费开支范围限于科研相关的设备

费、业务费、劳务费、科研绩效、管理费等。

（一）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支出不设置科目比例限

制，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需要合理支出。列入“负面

清单”（附件 2）的经费用途禁止使用。

（二）科研绩效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自主确

定，按照项目参与人员的工作实绩进行分配。自然科学类项

目科研绩效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30%，社会科学类项

目科研绩效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40%；数学等纯理论

基础研究项目科研绩效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60%。

（三）管理费由学校提取，纳入学校预算管理，统筹使

用。项目主管部门对管理费提取有明确规定的，按照其规定

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学校按照项目到账总经费（扣除外

拨经费）的 7.5%提取管理费。经费总额 5万元以下（含）的

项目不提取管理费。

第八条 包干制项目经费决算由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题

时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制项目经费决算，经学校计划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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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处、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报项目主管部门。结余经费

按照国家和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监督检查

第九条 包干制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应接受并

积极配合项目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等单位，依据

国家、省有关规定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条 包干制项目结题验收时，在学校内部公开项目

经费决算和项目结题或成果报告，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一条 对于不按规定使用项目经费的项目负责人及

相关人员，按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处理，涉嫌违法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上级文件不一致的，以

上级文件为准；上级部门如有出台最新的相关政策，按最新

政策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社会科学处和计划财

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印发


